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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簡 介  

1 . 1   營 辦 開 支 整 筆 津 貼 ( 以 下 簡 稱 營 辦 津 貼 ) 旨 在 讓 資 助 學 校 更

靈 活 地 運 用 資 源 ， 以 支 援 學 校 施 行 校 本 管 理 。  

1 . 2   本 指 引 旨 在 說 明 營 辦 津 貼 的 特 點 ， 以 及 學 校 恰 當 及 有 效 地

運 用 所 獲 撥 款 的 原 則 與 規 則 ， 亦 有 闡 釋 實 施 營 辦 津 貼 的 財 政 及 會

計 管 理 的 安 排 。  

 

2 .  特 點  

適 用 範 圍  

2 . 1   由 2 0 0 0 / 0 1學 年 起 ， 每 所 資 助 學 校 已 獲 發 放 營 辦 津 貼 ， 用 以

支 付 營 辦 開 支 。 營 辦 津 貼 基 本 上 包 括 所 有 經 常 項 目 津 貼 ， 但 不 包

括 薪 金 津 貼 或 以 實 報 實 銷 或 以 發 還 款 項 方 式 發 放 的 津 貼 項 目 ， 例

如 租 金 及 差 餉 津 貼 、 發 給 以 海 外 條 款 聘 用 的 教 師 的 旅 費 及 行 李 津

貼 。  

 

結 構  

2 . 2   營 辦 津 貼 是 由 兩 個 獨 立 的 不 同 範 疇 組 成 ， 即 一 般 範 疇 及 特

殊 範 疇 。 其 定 義 如 下 ：  

 一 般 範 疇  

 一 般 範 疇 內 的 津 貼 包 括 大 部 分 經 常 項 目 津 貼 。 學 校 可 自 行

決 定 這 個 範 疇 內 各 項 津 貼 的 開 支 額 。 如 有 盈 餘 ， 學 校 可 把

餘 款 用 作 補 貼 特 殊 範 疇 項 目 的 支 出 ， 亦 可 用 於 營 辦 津 貼 以

外 的 其 他 政 府 補 助 項 目 。  

 特 殊 範 疇  

 特 殊 範 疇 內 的 津 貼 ， 用 作 達 成 特 定 政 策 目 標 。 特 殊 範 疇 內

每 項 津 貼 均 屬 獨 立 性 質 ， 名 下 的 津 貼 款 項 不 可 互 相 調 撥 ，

亦 不 可 調 撥 出 特 殊 範 疇 ， 但 一 般 範 疇 的 盈 餘 可 用 作 補 貼 特

殊 範 疇 的 支 出 ， 這 項 安 排 旨 在 確 保 學 校 把 特 殊 範 疇 名 下 的

津 貼 用 於 指 定 用 途 。  

2 . 3   營 辦 津 貼 名 下 的 項 目 及 調 撥 的 靈 活 性 會 因 時 而 異 。 教 育 局

會 根 據 運 作 經 驗 及 環 境 轉 變 等 因 素 ， 考 慮 把 特 殊 範 疇 內 的 某 項 組

成 津 貼 重 新 分 類 為 一 般 範 疇 ， 或 把 特 殊 範 疇 內 的 若 干 津 貼 項 目 組

合 起 來 ， 以 便 學 校 把 組 合 內 的 津 貼 靈 活 調 撥 。 此 外 ， 日 後 當 教 育

局 獲 取 撥 款 以 供 實 施 新 計 劃 時 ， 亦 會 決 定 應 否 把 所 得 撥 款 納 入 營

辦 津 貼 內 ， 以 及 納 入 哪 一 個 範 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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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年 撥 款 額  

2 . 4   儘 管 1 9 9 9年 有 通 貨 緊 縮 的 現 象 ， 2 0 0 0 / 0 1學 年 的 營 辦 津 貼 名

下 各 項 目 的 撥 款 額 ， 仍 維 持 在 1 9 9 9 / 2 0 0 0學 年 津 貼 額 的 水 平 。  

 

日 後 的 調 整  

2 . 5   教 育 局 會 根 據 綜 合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的 變 動 逐 年 調 整 營 辦 津 貼

的 撥 款 額 。 除 此 以 外 ， 教 育 局 亦 會 根 據 班 級 數 目 ／ 學 生 人 數 ／ 開

辦 科 目 的 變 動 而 調 整 營 辦 津 貼 的 撥 款 。  

 

檢 討 津 貼 款 額  

2 . 6    除 根 據 通 貨 膨 脹 及 上 述 各 項 數 量 上 的 變 動 來 調 整 撥 款 額

外 ， 教 育 局 亦 會 在 有 需 要 時 ， 檢 討 是 否 需 要 調 整 個 別 津 貼 的 撥 款

額 。  

 

保 留 累 積 的 剩 餘 款 項  

2 . 7   為 了 讓 學 校 更 靈 活 地 運 用 津 貼 ， 由 2 0 0 0 / 0 1學 年 起 ， 學 校 可

把 營 辦 津 貼 的 剩 餘 款 項 ， 累 積 達 至 1 2個 月 的 津 貼 額 。 只 有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 教 育 局 才 會 考 慮 學 校 保 留 累 積 剩 餘 款 項 至 超 過 1 2個 月 津

貼 額 的 申 請 。  

2 . 8   當 學 校 累 積 的 剩 餘 款 項 ( 下 文 第 3 . 7 段 所 述 預 留 作 為 員 工 遣

散 費 或 長 期 服 務 金 承 擔 額 的 款 項 不 計 算 在 內 ) 超 過 1 2 個 月 的 津 貼

額 時 ， 學 校 可 自 由 決 定 從 哪 些 組 成 津 貼 的 餘 款 退 回 教 育 局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學 校 可 考 慮 先 行 退 回 特 殊 範 疇 內 的 剩 餘 款 項 ， 然 後 再

退 回 一 般 範 疇 內 的 剩 餘 款 項 。 這 種 做 法 基 於 一 般 範 疇 有 較 大 的 調

撥 空 間 讓 學 校 日 後 可 把 一 般 範 疇 內 的 剩 餘 款 項 調 撥 至 特 殊 範 疇 ，

但 反 之 則 不 可 以 。  

 

3 .   運 用 原 則 及 規 則  

基 本 原 則  

3 . 1   發 放 營 辦 津 貼 ， 旨 在 讓 學 校 更 靈 活 地 運 用 資 源 。 因 此 ， 學

校 可 按 校 董 會 定 下 的 目 標 及 政 策 ， 釐 定 各 項 開 支 的 優 次 及 資 源 分

配 安 排 。 教 育 局 提 醒 學 校 須 確 保 有 效 益 的 資 源 調 撥 以 配 合 學 校 整

體 需 要 及 政 策 的 優 次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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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減 低 語 文 科 教 師 的 非 教 學 工 作 量 ；  

( b )  提 供 更 佳 的 支 援 給 學 生 學 習 語 文 ； 及  

( c )  提 供 資 金 贊 助 學 校 的 大 型 活 動 。  

 

3 . 2   學 校 在 靈 活 運 用 資 源 的 同 時 ， 必 須 審 慎 兼 顧 學 生 與 員 工 的

利 益 。 政 府 每 年 發 放 給 學 校 的 津 貼 ， 足 以 支 付 各 項 營 運 開 支 ； 學

校 在 運 用 政 府 撥 款 方 面 ， 應 有 一 個 完 善 的 財 政 計 劃 及 良 好 的 預

算 ， 以 切 合 現 屆 學 生 的 需 要 及 配 合 學 校 發 展 和 各 項 政 策 的 優 次 。

學 校 亦 應 制 訂 有 效 的 財 務 管 理 程 序 ， 以 確 保 資 源 調 配 具 成 本 效

益 ， 並 運 用 適 時 ， 而 每 項 支 出 皆 使 用 得 宜 及 符 合 教 育 用 途 。 雖 然

學 校 可 以 保 留 最 多 相 當 於 1 2個 月 的 營 辦 津 貼 撥 款 作 為 餘 款 ， 但 學

校 不 宜 保 留 太 多 而 沒 有 特 定 預 計 用 途 的 餘 款 。 由 2 0 1 2 / 1 3學 年 起 ，

學 校 可 運 用 營 辦 津 貼 的 盈 餘 ， 支 付 以 「 薪 金 津 貼 」 聘 請 的 教 職 員

在 放 取 下 列 特 定 的 無 薪 假 期 間 1， 因 法 定 假 日 ／ 年 假 所 衍 生 的 開

支 ：  

( a )  無 薪 病 假 ／ 產 假 ／ 肺 病 特 別 假 期 (統 稱 無 薪 病 假 )；  

( b )  為 參 加 與 教 育 有 關 課 程 而 放 取 的 無 薪 進 修 假 期 ；  

( c )  由 有 效 的 醫 生 證 明 書 證 明 因 健 康 理 由 而 需 放 取 的 無 薪 假

期 ； 及  

( d )  為 解 決 個 別 學 校 ／ 相 同 辦 學 團 體 的 學 校 因 超 額 教 師 問 題

而 放 取 的 無 薪 假 期 ( 須 預 先 獲 有 關 的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確

認 )。  

 

至 於 其 他 不 在 上 列 的 無 薪 假 期 ， 學 校 必 須 自 行 承 擔 履 行 一 切 法 例

規 定 的 責 任 ， 包 括 以 非 政 府 經 費 支 付 可 能 引 致 的 任 何 開 支 。  

 

3 . 3  根 據 營 辦 津 貼 的 運 用 原 則 ， 學 校 可 使 用 營 辦 津 貼 資 助 學 生

參 加 本 地 ／ 外 地 的 學 習 活 動 ／ 比 賽 ， 當 中 包 括 其 住 宿 和 交 通 費 用 。

有 關 安 排 涵 蓋 由 學 校 推 薦 而 非 屬 純 由 學 生 要 求 參 加 的 學 習 活 動 ／

比 賽 ； 如 學 生 同 時 由 其 他 途 徑 得 到 贊 助 ， 則 學 校 不 應 提 供 全 額 的

資 助 ， 以 避 免 雙 重 資 助 。 學 校 必 須 審 慎 運 用 資 源 ， 並 徵 得 校 董 會

的 批 准 。 學 校 應 制 訂 有 效 的 財 務 管 理 程 序 ， 以 確 保 資 源 調 配 具 成

本 效 益 ， 並 運 用 適 時 ， 而 每 項 支 出 皆 使 用 得 宜 及 符 合 教 育 用 途 。

                         

1 
學 校 教 職 員 的 無 薪 假 期 ， 須 按 照 既 定 的 程 序 批 核 。 學 校 須 就 教 職 員 在 放 取

上 述 無 薪 假 期 而 衍 生 的 開 支 ， 保 存 所 有 證 明 文 件 以 作 紀 錄 及 查 閱 (如 有 需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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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有 涉 及 學 生 參 加 本 地 ／ 外 地 的 學 習 活 動 ／ 比 賽 的 行 程 ， 需 因 應

運 作 需 要 選 用 最 合 適 及 合 乎 經 濟 原 則 的 交 通 工 具 。  

 

3 . 4   學 校 不 得 把 撥 款 用 作 採 購 那 些 只 為 操 練 學 生 應 付 評 估 的 服

務 或 教 材 。 學 校 也 應 盡 量 減 少 為 慶 典 、 娛 樂 ， 以 及 典 禮 活 動 或 向

其 他 學 校 致 意 而 購 買 花 籃 、 果 籃 、 花 圈 及 其 他 類 似 物 品 方 面 的 開

支 。 此 外 ， 任 何 因 為 行 使 這 種 靈 活 機 制 而 引 起 的 經 常 費 用 ， 學 校

須 確 保 能 夠 由 營 辦 津 貼 或 學 校 本 身 的 資 源 支 付 。  

 
運 用 規 則  

3 . 5   學 校 在 釐 定 有 關 營 辦 津 貼 的 開 支 時 ， 應 參 照 教 育 局 在 《 資

助 則 例 》 及 不 時 發 出 的 通 告 所 訂 明 對 營 辦 津 貼 各 組 成 部 分 的 資 助

範 圍 。 此 外 ， 學 校 亦 應 確 保 其 總 支 出 不 會 超 逾 營 辦 津 貼 的 津 貼

額 ， 即 教 育 局 不 會 接 受 學 校 申 請 增 加 營 辦 津 貼 的 款 額 。  

 

3 . 6   教 育 局 會 繼 續 提 供 補 助 ， 以 供 學 校 支 付 因 使 用 行 政 津 貼 ／

修 訂 的 行 政 津 貼 2聘 用 的 校 工 、 文 員 及 其 他 輔 助 人 員 的 公 積 金 ／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強 積 金 )供 款 。 至 於 以 營 辦 津 貼 範 圍 內 其 他 津 貼 聘 用

的 職 員 ， 學 校 須 以 有 關 的 津 貼 或 營 辦 津 貼 名 下 的 剩 餘 款 額 ， 或 學

校 從 其 他 途 徑 獲 取 的 款 項 ， 支 付 公 積 金 ／ 強 積 金 的 供 款 。 教 育 局

及 學 校 為 員 工 向 公 積 金 ／ 強 積 金 計 劃 供 款 的 範 例 列 於 附 錄 Ａ 。  

 

3 . 7  在 運 用 營 辦 津 貼 名 下 的 津 貼 時 ( 例 如 以 「 學 校 發 展 津 貼 」

或 以 「 行 政 津 貼 」 ／ 「 修 訂 的 行 政 津 貼 」 聘 用 員 工 ) ， 學 校 應 在

這 些 津 貼 中 預 留 部 分 款 項 作 為 承 擔 額 ， 用 以 支 付 在 該 津 貼 下 聘 請

的 員 工 的 遣 散 費 或 長 期 服 務 金 3。 如 這 些 款 項 不 敷 應 用 ， 學 校 或 可

調 撥 營 辦 津 貼 下 一 般 範 疇 的 餘 款 以 應 付 開 支 。 學 校 應 備 存 獨 立 的

遣 散 費 或 長 期 服 務 金 分 類 帳 ， 並 且 計 算 每 位 員 工 離 職 時 ， 學 校 所

須 支 付 的 金 額 。 (遣 散 費 及 長 期 服 務 金 計 算 指 引 列 於 附 錄 B )。  

 

3 . 8   根 據 上 述 原 則 及 規 則 ， 下 述 開 支 不 得 從 營 辦 津 貼 名 下 撥 款

支 付 ──  

                         
2
 包 括 資 助 中 學 的 供 增 聘 文 書 助 理 的 行 政 津 貼 。  

3
 資 助 小 學 、 資 助 中 學 及 特 殊 學 校 會 另 外 獲 發 補 助 ， 以 支 付 運 用 行 政 津 貼
／ 修 訂 的 行 政 津 貼 聘 用 的 非 教 學 人 員 的 長 期 服 務 金 ； 資 助 小 學 和 特 殊 學 校
亦 可 按 照 現 行 程 序 申 請 發 還 支 付 這 些 人 員 的 遣 散 費 。 至 於 資 助 中 學 ， 則 應
透 過 行 政 津 貼 支 付 非 教 學 人 員 的 遣 散 費 ， 學 校 不 會 獲 發 還 款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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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向 教 職 員 贈 送 紀 念 品 ；  

( b )  支 付 購 買 ／ 安 裝 在 課 室 ／ 特 別 室 ／ 禮 堂 ／ 其 他 房 間 的

空 調 設 備 的 費 用 ， 而 有 關 項 目 不 屬 於 教 育 局 的 核 准 項

目 (如 「 空 調 設 備 津 貼 」 下 獲 確 認 的 「 合 資 格 設 施 」 )；  

( c )  支 付 不 屬 教 育 局 資 助 涵 蓋 範 圍 的 空 調 設 備 ， 或 支 付 學

校 自 資 或 由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 優 質 教 育 基 金 資 助 購 買 的

空 調 設 備 或 任 何 器 材 的 電 費 、 維 修 費 、 更 換 及 其 他 有

關 支 出 。 此 外 ， 如 學 校 向 學 生 收 取 空 調 費 ， 則 有 關 電

費 及 維 修 開 支 ， 便 不 應 由 教 育 局 的 撥 款 支 付 ；  

( d )  以 學 校 發 展 津 貼 支 付 在 職 教 師 為 學 生 提 供 導 修 課 的 額

外 薪 金 ；  

( e )  員 工 消 閒 娛 樂 的 開 支 ， 例 如 與 履 行 職 務 無 關 的 午 ／ 晚 膳

食開支 4；  

( f )  員 工 附 帶 福 利 ／ 福 利 條 件 ， 包 括 房 屋 福 利 、 膳 食 供 應

或 膳 食 津 貼 、 醫 療 開 支 、 旅 遊 開 支 5等 ；  

( g )  向 外 間 機 構 或 政 府 機 構 繳 交 的 罰 款 及 利 息 ；  

( h )  借 給 員 工 或 非 學 校 僱 員 的 貸 款 ；  

( i )  員 工 協 會 或 專 業 團 體 的 會 費 ；  

( j )  須 予 註 銷 的 款 項 ， 例 如 註 銷 多 付 的 款 項 ；  

                         
4
 根 據 基 本 原 則 ， 員 工 消 閒 娛 樂 的 開 支 (例 如 午 ／ 晚 膳 食 開 支 )不 可 記 入 營
辦 津 貼 或 其 他 學 校 經 費 帳 。 不 過 ， 在 校 本 管 理 下 ， 校 董 會 可 根 據 學 校 的 需
要 及 政 策 優 次 批 准 慶 典 及 酬 酢 開 支 ， 惟 有 關 開 支 必 須 合 理 、 屬 教 育 用 途 所
需 及 具 成 本 效 益 。 為 此 ， 學 校 員 工 因 履 行 職 務 關 係 而 在 學 校 重 要 活 動 (例
如 校 慶 晚 宴 、 家 長 教 師 會 周 年 晚 宴 等 )中 引 致 的 早 ／ 午 ／ 晚 膳 食 開 支 ， 可
從 營 辦 津 貼 中 支 付 。 在 提 供 這 些 開 支 時 ， 學 校 須 避 免 奢 侈 ， 並 須 謹 慎 作 出
決 定 。 每 個 場 合 及 每 名 有 關 員 工 在 這 方 面 的 開 支 上 限 為 早 餐 ／ 其 他 公 務 酬
酢 2 0 0元 、 午 餐 4 5 0元 及 晚 餐 6 0 0元 ， 包 括 服 務 費 和 小 費 。 如 有 關 開 支 超 越
上 述 的 上 限 ， 校 董 會 須 提 供 充 分 理 據 。  

5
 校 董 會 可 批 准 教 師 [特 殊 學 校 包 括 相 關 的 教 職 員 ／ 照 顧 者 (如 適 用 ) ]為 履
行 職 務 而 帶 領 遊 學 團 所 涉 及 的 隨 團 教 師 費 用 ，以 及 員 工 因 履 行 學 校 指 派 的
工 作 或 培 訓 ( 除 於 教 育 局 所 發 出 的 相 關 指 引 特 別 註 明 外 ) 所 引 致 的 交 通 費
(包 括 本 地 及 海 外 )， 惟 有 關 開 支 必 須 合 理 、 屬 教 育 用 途 所 需 及 具 成 本 效 益 。
隨 團 教 師 的 開 支 可 由 營 辦 津 貼 支 付 。 然 而 ， 往 返 住 所 和 學 校 所 引 致 的 交 通
費 一 般 不 獲 發 還 。 所 有 涉 及 因 履 行 學 校 指 派 的 工 作 或 培 訓 的 行 程 ， 需 因 應
運 作 需 要 選 用 最 合 適 及 合 乎 經 濟 原 則 的 交 通 工 具 。 學 校 在 撥 付 有 關 開 支 時 ，
須 審 慎 衡 量 其 是 否 屬 必 要 ， 並 根 據 學 校 的 需 要 及 政 策 優 次 調 配 適 當 資 源 ，
以 及 按 照 既 定 的 程 序 進 行 批 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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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  辦 學 團 體 的 總 部 或 其 他 服 務 單 位 的 行 政 及 管 理 開 支 ，

包 括 員 工 薪 金 ；  

( l )  捐 款 ；  

( m )  支 付 教 職 員 在 本 地 ／ 海 外 進 行 訪 問 所 需 的 交 通 費 、 住 宿 、   
膳 食 及 有 關 費 用 ， 而 有 關 訪 問 以 遊 樂 而 非 培 訓 為 目 的 ； 及  

( n )   教 育 局 不 時 發 出 的 通 告 ／ 通 函 所 公 佈 的 任 何 其 他 項 目 。  

上 述 支 出 項 目 並 非 包 攬 無 遺 。 教 育 局 會 不 時 按 需 要 修 訂 該 支 出 項

目 名 單 ， 並 會 把 有 關 改 動 通 知 各 學 校 。 如 有 疑 問 ， 學 校 應 諮 詢 教

育 局 的 區 域 教 育 服 務 處 。  

 

4 .   財 政 及 會 計 安 排  

開 支 預 算  

4 . 1   為 方 便 學 校 預 先 得 知 下 學 年 可 獲 得 的 營 辦 津 貼 款 額 以 便 擬

訂 各 項 開 支 預 算 ， 教 育 局 將 在 每 個 學 年 開 始 前 向 學 校 發 出 一 份 撥

款 分 配 通 知 書 (有 關 樣 本 見 附 錄 C )。  

 

4 . 2   學 校 應 根 據 該 份 撥 款 分 配 通 知 書 ， 就 如 何 運 用 營 辦 津 貼 的

撥 款 擬 訂 一 份 開 支 預 算 ( 有 關 樣 本 見 附 錄 D ) ， 並 把 預 算 提 交 校 董

會 審 批 。 開 支 預 算 一 經 核 准 ， 學 校 便 應 向 各 有 關 人 士 公 布 。 學 校

亦 應 向 教 育 局 區 域 教 育 服 務 處 提 交 一 份 經 核 准 的 開 支 預 算 副 本 。  

 

開 支 監 管  

4 . 3    為 確 保 學 校 能 以 恰 當 及 符 合 成 本 效 益 的 方 法 運 用 營 辦 津

貼 ， 校 董 會 應 制 定 有 效 的 財 務 管 理 程 序 ， 並 釐 定 津 貼 的 應 用 範

圍 、 運 用 準 則 及 規 則 。 學 校 應 切 實 遵 行 經 核 准 的 開 支 預 算 來 運 用

撥 款 。 由 於 學 校 可 能 有 需 要 在 緊 急 及 在 無 法 預 測 的 情 況 下 ， 修 改

經 核 准 的 開 支 預 算 ， 而 校 方 又 可 能 難 於 要 求 校 董 會 及 時 作 出 批

准 ， 故 此 學 校 可 請 求 校 董 會 考 慮 授 權 學 校 有 關 人 員 批 准 涉 及 款 額

少 於 某 個 限 額 的 預 算 修 訂 。  

 

4 . 4   學 校 應 確 保 各 項 開 支 的 總 額 不 超 逾 營 辦 津 貼 的 總 撥 款 額 。

如 有 任 何 不 敷 之 數 ， 學 校 均 須 使 用 本 身 的 資 源 填 補 。 此 外 ， 教 育

局 如 發 現 學 校 有 不 恰 當 使 用 營 辦 津 貼 的 情 況 ， 便 會 要 求 學 校 解 釋

何 以 出 現 這 些 違 規 的 行 為 。 如 學 校 未 能 給 予 合 理 解 釋 ， 學 校 必 須

以 本 身 的 資 源 填 補 有 關 開 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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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放 營 辦 津 貼  

4 . 5   營 辦 津 貼 的 款 項 會 按 照 下 述 安 排 發 放 ──  

( a )  行 政 津 貼 會 按 現 行 安 排 按 月 發 放 。  

( b )  其 他 津 貼 會 在 8月 一 筆 過 發 給 學 校 (例 如 綜 合 科 目 津 貼 )，
或 每 半 年 發 放 一 次 ， 分 別 在 8月 及 4月 (例 如 學 校 及 班 級

津 貼 )。 如 有 需 要 ， 教 育 局 會 在 學 校 確 定 該 學 年 的 班 級

數 目 ／ 學 生 人 數 ／ 開 辦 科 目 總 數 後 調 整 這 筆 臨 時 撥 款 。  

( c )  新 來 港 兒 童 校 本 支 援 計 劃 的 津 貼 ， 則 會 在 學 校 遞 交 申

請 時 才 發 放 。  

 

會 計 及 申 報 規 定   

4 . 6   學 校 應 繼 續 為 營 辦 津 貼 範 圍 內 的 每 個 津 貼 項 目 設 立 相 應 的

分 類 帳 目 ， 以 記 錄 各 項 目 的 支 出 情 況 。 此 外 ， 學 校 應 分 別 設 立 一

般 範 疇 統 制 帳 目 及 特 殊 範 疇 統 制 帳 目 ， 以 供 記 錄 及 監 察 各 項 開 支

盈 餘 。 學 校 應 定 期 向 校 董 會 匯 報 營 辦 津 貼 的 開 支 情 況 。 在 這 方

面 ， 學 校 可 參 照 載 錄 於 附 錄 E的 開 支 報 告 。  

 
4 . 7   學 校 應 沿 用 現 行 做 法 ， 向 教 育 局 在 指 定 限 期 前 提 交 每 年 經

審 核 的 帳 目 及 其 他 有 關 的 財 務 申 報 表 。 為 提 高 透 明 度 ， 教 育 局 鼓

勵 學 校 把 經 審 核 的 帳 目 上 載 於 學 校 網 頁 ， 學 校 亦 應 在 其 上 載 於 學

校 網 頁 的 學 校 報 告 內 正 確 地 披 露 財 務 資 料 。 至 於 營 辦 津 貼 ， 學 校

應 根 據 有 關 遞 交 經 審 核 的 帳 目 的 現 行 通 函 ， 提 交 財 務 申 報 表 。 學

校 應 要 求 核 數 師 證 實 ， 學 校 在 運 用 營 辦 津 貼 時 ， 均 符 合 教 育 局 不

時 在 《 資 助 則 例 》 及 各 通 告 內 公 布 的 適 用 範 圍 及 規 則 。  

 

保 留 剩 餘 津 貼  

4 . 8    學 校 應 分 別 核 實 一 般 範 疇 及 特 殊 範 疇 名 下 的 津 貼 盈 餘 結

存 。 學 校 應 把 各 項 剩 餘 的 津 貼 款 額 相 加 ( 上 文 第 3 . 7 段 所 述 預 留 作

為 員 工 遣 散 費 或 長 期 服 務 金 承 擔 額 的 款 項 不 計 算 在 內 ) ， 如 總 額

超 逾 該 年 獲 發 的 營 辦 津 貼 的 1 2個 月 款 額 時 ， 學 校 應 根 據 第 2 . 8段 所

述 程 序 ， 把 剩 餘 款 項 退 回 教 育 局 。  

 
行 政 津 貼 及 修 訂 的 行 政 津 貼  

4 . 9  由 2 0 0 3 / 0 4學 年 起 ， 就 部 分 學 校 在 一 般 範 疇 下 未 必 有 足 夠 餘

款 來 履 行 現 有 以 行 政 津 貼 或 修 訂 的 行 政 津 貼 支 付 薪 酬 的 校 工 ／ 文

書 人 員 的 僱 傭 合 約 ， 我 們 將 容 許 學 校 調 撥 特 殊 範 疇 下 的 餘 款 ， 補

貼 就 繼 續 聘 請 該 等 員 工 ， 以 及 履 行 已 作 出 的 承 諾 而 所 需 的 開 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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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 ， 學 校 須 就 此 安 排 作 出 申 請 ， 而 有 關 的 安 排 只 會 視 作 例 外 情

況 ， 而 非 常 規 安 排 。 有 關 申 請 須 顯 示 學 校 已 符 合 以 下 條 件 ， 並 在

校 董 會 通 過 後 ， 送 交 所 屬 的 區 域 教 育 服 務 處 辦 理 －  

( a )  須 在 學 年 履 行 現 行 合 約 ， 繼 續 僱 用 由 行 政 津 貼 或 修 訂

的 行 政 津 貼 支 付 薪 酬 的 校 工 ／ 文 書 人 員 ；  

( b )  在 一 般 範 疇 下 的 餘 款 不 足 以 應 付 上 文 ( a )項 的 開 支 ； 以

及  

( c )  在 特 殊 範 疇 下 有 餘 款 。  

有 關 上 文 ( b )項 ， 學 校 須 先 把 一 般 範 疇 下 的 餘 款 全 部 用 於 支 付 按 行

政 津 貼 或 修 訂 的 行 政 津 貼 下 僱 用 的 校 工 ／ 文 書 人 員 的 薪 酬 ， 然 後

才 可 動 用 特 殊 範 疇 下 的 餘 款 支 付 不 足 之 數 。 每 項 申 請 會 按 個 別 情

況 獨 立 處 理 ， 我 們 並 會 每 年 檢 討 獲 批 准 的 個 案 。



 

附 錄 Ａ  

教育局及學校為員工向公積金／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計劃供款的範例 

 
有關20XX/XX 學年的申請 
學校名稱：XXX 學校 
行政津貼：1,221,000 元 (按核准班級計算) 

  僱主供款 (元)  
員工 基本薪金(元) 5% 10% 15% 備註 

A 122,100 - - 18,315  
B 122,100 - - 18,315  
C 122,100 - - 18,315  
D 122,100 - - 18,315  
E 122,100 - - 18,315  
F 122,100 - - 18,315  
G 119,760 - 11,976 -  
H 117,420 5,871 - -  
I 122,100 - 12,210 -  
J 122,100 - 12,210 -  
K 117,420 5,871 - -  
L 2,800 - - - 兼職 

總計 1,334,200 11,742 36,396 109,890  
 
僱主為員工向公積金／強積金計劃供款的支出 = 158,028 元 

 
教育局就行政津貼引伸的公積金／強積金供款補助的計算方法 

員工  基本薪金(元) 僱主供款的百分率 公積金／強積金

供款(元) 
A  122,100 15% 18,315 
B  122,100 15% 18,315 
C  122,100 15% 18,315 
D  122,100 15% 18,315 
E  122,100 15% 18,315 
F  122,100 15% 18,315 
I  122,100 10% 12,210 
J  122,100 10% 12,210 
G  119,760 10% 11,976 
H  117,420 5% 5,871 
K  7,020 5% 351 

 行政津貼 1,221,000 由教育局支付 152,508 
K 由學校支付* 110,400 5% 5,520 
L 由學校支付* 2,800 不適用 0 

  1,334,200  158,028 

*如情況許可，或由營辦津貼支付。



 

附 錄 B  

以營辦開支整筆津貼名下津貼聘用的員工 

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計算指引 

1.  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是根據《僱傭條例》所規定的資格準則發放。有關準則如下─ 

(a) 遣散費* 

 基於下列原因被解僱前，有關員工曾連續受僱不少於24個月： 

 (i) 因裁員而遭解僱；或 

 (ii) 有固定期限的僱傭合約，在合約期滿後因裁員而不獲續約** ; 或 

 (iii) 被停工。 

 

(b) 長期服務金* 

 基於下列原因而終止服務前，有關員工曾連續受僱不少於5年：  

 (i) 非因嚴重過失而被即時解僱或非因裁員而被解僱；或 

 (ii) 有固定期限的僱傭合約，在合約期滿後不獲續約**; 或 

 (iii) 死亡；或 

 (iv) 因健康理由而辭職***；或 

 (v) 65歲或以上因年老而辭職。 
 
*資助小學、資助中學及特殊學校會另外獲發補助，以支付運用行政津貼／修訂的行政津貼聘用的非教學人員的長
期服務金； 資助小學和特殊學校亦可按照現行程序申請發還支付這些人員的遣散費。至於資助中學，則應透過行
政津貼支付非教學人員的遣散費，學校不會獲發還款項。   

 
** 若僱主在合約終止日或合約期限屆滿日之前不少於7天，以書面要求僱員續訂合約或以新合約重新聘用，而僱員
不合理地拒絕該項要求，則僱員無權獲得遣散費。 若僱主在合約期滿之前不少於7天，以書面要求僱員續約或以新
合約重新聘用，而僱員不合理地拒絕該項要求，則僱員無權獲得長期服務金。僱員在同一時間，只可享有遣散費或
長期服務金的補償。 
 
***由註冊醫生／註冊中醫發出指定證明書，證明永久不適合擔任現時的工作(該證明書可向勞工處勞資關係科各分
區辦事處索取。)  

 

2.  學校在發放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予以營辦津貼名下津貼聘用的員工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a) 有關人員的薪金，必須全數由政府資助； 

(b) 用作計算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服務期，必須由政府的津貼支薪； 

(c) 任何約滿酬金及／或僱主根據公積金／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計劃所作的供款，連同該計劃所
發放的利息／紅利，必須從有關僱員應得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總額中扣除； 

(d) 學校應根據《僱傭條例》的規定，決定個別員工是否符合資格領取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及 

(e) 僱主應盡早發放遣散費給僱員，而最遲須於接獲遣散費申請後兩個月內支付。僱主亦應盡早
向僱員發放長期服務金，無論如何最遲須在終止聘用7天內支付。 
 
 



   

3.  計算方法 
= (最後一個月的工資 x 2/3) x 可計算的服務年資 – 僱主根據公積金／強積金計劃所作供款的

累算權益或約滿酬金 
(於 2004 年 10 月 1 日或以後離職的員工，其遣散費／長期服務金最高金額為 390,000 港元。不足一年的服務年期應
按比例計算。) 

 此金額不應高於 22,500 港元的三分之二。員工亦可選擇以最後 12 個月的平均薪酬計算。 

例子: 黃女士於ABC中學連續任職教學助理共5年。其遣散費／長期服務金計算如下: 

最後一個月的工資 : 13,485元 

服務年資 : 5年 

過去5年總薪酬 : 763,305元 

僱主根據公積金／強積金計劃所作
供款的累算權益或約滿酬金 

: 38,165元 

款額計算方法 : 13,485元 x 2/3 x 5 – 38,165元 = 6,785元 

4.  學校應不時更新以營辦津貼名下津貼聘用的員工的記錄，包括其姓名、職位、用以支薪的津貼
項目、到職日期、離職日期、服務年資、最後一個月的薪酬、服務期間所得總薪酬、在該校所
得公積金／強積金僱主供款累算權益或約滿酬金、預留作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的金額、實際支
出、支出金額以及承擔支出的帳戶等。 
 
例子: ABC中學以營辦津貼名下津貼聘用的員工遣散費／長期服務金記錄(截至2024年8月31日) 

項目 員工
姓名 

職位 支薪  
津貼
項目 

到職 
日期 

離職 
日期 

服務 
年資 

截至
31.8.24 

最後 
一個月
的薪酬 

(港元) 

服務期間
所得    
總薪酬 

(港元) 

公積金／ 
強積金 

僱主供款
累算權益# 

(港元)  
 (i) x 5% 

約滿 
酬金# 

(港元) 

遣散費／ 
長期服務金
預留金額* 

(港元) 
(h) x 2/3 x 
(g) - (j1) - 

(j2) 

實際  
支出 

 (港元) 

預留 
金額 

 (港元)  
(k) - (l) 

承擔 
遣散費／
長期 
服務金 
支出 
帳戶 

(a) (b) (c) (d) (e) (f) (g) (h) (i) (j1) (j2) (k) (l) (m) (n) 

1 A女士 教學
助理 

學校
發展
津貼 

1.9.2019  5 13,485 763,305 38,165 0 6,785 0 6,785 學校發
展津貼 

2 B女士 文書 行政  
津貼 1.11.2019 31.8.2024 4年    

10個月 10,946 600,143 30,007 0 5,264 
(遣散費) 5,264 0 

行政津
貼及營
辦津貼
一般範
疇餘款 

 總計           12,049 5,264 6,785  
 

#公積金／強積金僱主供款累算權益／約滿酬金或會高／低於5%。 
*數字上調至最接近的整數。 
 

5.  學校應保留獨立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帳目，並預留適當營辦津貼款項作為承擔，用以支付營
辦津貼相關撥款聘請的員工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學校亦可諮詢外聘核數師有關詳情，包括
應如何及何時支付或調整撥款。 

  



   

 

附 錄 C  
樣 本  

2 0 X X / X X學 年 營 辦 開 支 整 筆 津 貼  
撥 款 分 配 通 知 書  

學 校 編 號 ： n n n n            日 期 ：  
學 校 名 稱 ： X X X學 校  

津 貼 名 稱  付 款 期 數  計 算 準 則 ( 1 )  數 額 ( 2 ) , ( 3 )  
元  

一 般 範 疇  

行 政 津 貼  

補 充 津 貼      

   

  小 計 ( A )         

特 殊 範 疇  

新 來 港 兒 童 校 本 支 援 計 劃              

   

  小 計 ( B )   

  總 計 ( A ) + ( B )   

註  ( 1 )  津 貼 的 計 算 準 則  
P B P A  =  每名寄宿生每年  

P C P A  =  每 班 每 年  

P L P A  =  每 級 每 年  

P P P A  =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P R P A  =  每 個 房 間 每 年  

P S P A  =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P T P A  =  每 名 教 師 每 年  

P U P A  =  每 單 位 每 年  

( 2 )  這 是 暫 定 的 撥 款 額 ， 須 待 該 學 年 的 班 級 數 目 及 學 生 人 數 等 資 料 確 定 後
予 以 調 整 。  

( 3 )  這 暫 定 的 撥 款 額 已 包 括 2 0 x x / x x 學 年 的 按 年 調 整 ， 即 按 2 0 x x 年 6 月 至 2 0 x x
年 6 月 的 綜 合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的 變 動 。 有 關 更 詳 細 的 資 料 ， 請 參 閱 2 0 x x / x x
學 年 的 資 助 學 校 的 營 辦 津 貼 通 函 。  

 

副 本 送 ： 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 x x x )  



 

附 錄 D  
樣 本  

(只供參考用) 

X X X學 校  
2 0 2 3 / 2 4學 年 營 辦 開 支 整 筆 津 貼 的 開 支 預 算  

 
2 0 2 2 / 2 3學 年  
實 際 數 額  

元  

 
 
津 貼 名 稱  

2 0 2 3 / 2 4學 年  
預 算  
元  

 一 般 範 疇   

x,xxx 行 政 津 貼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補 充 津 貼  
 .  
 .  
 .  
 .  
 .  
 .  
 .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xx 小 計 ( A )  xxx,xxx 

特 殊 範 疇  
x,xxx 新 來 港 兒 童 校 本 支 援 計 劃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  
 .  
 .  
 .  
 .  
 .  
 .  
 .  
 .   

.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xx 小 計 ( B )  xxx,xxx 
x,xxx,xx 總 計 ( A ) + ( B )  x,xxx,xx 

提 交 人 ：     核 准 人 ：    
(校 長 )       (校 監 )  

日 期 ：    日 期 ：    



 

附 錄 E  
樣 本  

(只供參考用) 

X X X學 校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營 辦 開 支 整 筆 津 貼 的 開 支 報 告  
 

津 貼 名 稱  核 准 預 算  
( 1 )  
元  

修 訂 預 算  
( 2 )  
元  

實 際 開 支  
( 3 )  
元  

已 動 用 比 率  
( 4 ) = ( 3 ) / ( 2 ) x 1 0 0 %  

%  

 

一 般 範 疇      

行 政 津 貼  
補 充 津 貼   
 .  
 .  
 .  
 .  

 
 
 
 
 
 
  

 
 
 
 
 
 
  

 
 
 
 
 
 
  

 

小 計 ( A )         

特 殊 範 疇      

新 來 港 兒 童 校 本 支 援 計 劃  
 

 .  
 .  
 .  
 .   

 
 
 
  

 
 
 

  

 
 
 
  

 

小 計 ( B )         

總 計 ( A ) + ( B )         

 


